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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性騷擾運動的騷動主體 
王蘋 

一、反性騷擾運動大事記／女人抗暴實例 
二、社會反挫結構分析 

三、反性騷擾運動策略 

四、反性騷擾運動與父權結構的辯證關係 

五、結論 

一、反性騷擾運動大事記 

這是一篇討論運動和運動者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我以一個運

動參與者的身分，試圖整理反性騷擾運動，以期為運動提出另一個思

考方向（註 1）。這裡所談及的反性騷擾運動，僅指目前已發生的公共

行動，應該仍有更多的抗爭火苗在其他位置上燃燒著。反性騷擾運動

只代表一種婦運的一個面向；談論它，亦是意圖以它為起點，做為婦

運對話的開始。畢竟，婦運不只是「一種女人」的婦運，婦運必須不

斷的自我發現擴大之必要性，而擴大的意義就是讓原本性別壓迫機制

中隱諱、看不見的東西能夠被呈現。 

對婦運而言，從來女人的經驗即是運動的基礎，女人被騷擾的經

驗就是反性騷擾運動的理論基礎。可是，女人沒有安全感是有其結構

原因的，女人在社會中存在恐懼、害怕，正是父權社會女人無權的例

證。 

大野狼、景美之狼、社後之狼：既是特殊也是典型的例子。當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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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時，女人的害怕被凸顯、被集中，並被鼓勵將害怕再次練習、強

化。 

所以女人對抗狼──正是對抗害怕的一個起點。 

 

以下以婦女基金會出版之婦運刊物《婦女新知》月刊為主要參考

資料，整理出歷年性騷擾事件及反性騷擾運動大事紀： 

 

1989年──高雄某船務公司徐姓經理性騷擾會計羅玉娥案 

1990 年──清大女研社發起小紅帽運動、台大女研社發起小紅帽

運動、新竹遠東紡織新埔織衣廠女工彭菊英因抗拒性騷擾被解雇案 

1991 年──竹東鎮員工消費合作社僱員陳瑞貞拒絕主管性騷擾被

解雇案、華航空姐遭航醫中心主任何邦立性騷擾案、台大護士集體抗

議骨科醫師性騷擾案 

1992 年──台大社會系老師於課堂上以言語性騷擾女學生案、蘭

嶼國中校長性騷擾女學生案、中興大學夜間部學生遭老師強吻案、東

海大學夜間部體育老師性騷擾女學生案 

1993 年──女秘書被強暴案、中原大學英聽老師性騷擾學生案、

中興紡織主管性騷擾外籍女工案 

1994 年──師大女學生被黎姓教授強暴案、中正大學歷史所雷姓

教授對女學生性騷擾案、彰化東湖國小老師強暴女學生案、東吳大學

商學院夜間部老師性騷擾女學生案、台北市某私立診所院長性騷擾女

病患案、女人連線反性騷擾大遊行、李璇控告胡瓜強暴案、文化大學

藝研所梁姓所長性騷擾助教及學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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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台北電台台長靲榕生性騷擾女職員案、女消費者於錢

櫃 KTV 女廁所被偷窺案、七海旅運社陳姓主管性騷擾鄒姓女職員

案、立法院立委魏鏞至女廁偷窺案、台大商研所學生呂安妮控告洪姓

老師案、成淵國中男學生集體性騷擾女學生案 

 

隨著歷史的發展，在一次又一次的性騷擾事件及反性騷擾運動出

現下，反性騷擾的運動主體似乎已然建立，婦女對於身處性別歧視社

會中所遭受不公平對待，已能主動予以還擊。在 1984 年，顧燕翎曾

指出：「老祖宗們大概做夢也沒想到，八十年代的中國婦女竟敢開座

談會、寫文章，公然討論（性騷擾）此事。」（註 2） 

這些運動主體包括工作職場上反抗工作場所性騷擾的女性勞動

者，校園中、課堂上反抗性騷擾的女學生、女助理，醫療場所內反抗

性騷擾的護埋人員、女病患，以及消費場所中的女消費者，她們正以

反抗性騷擾行動逐步成為公共空間中的主體。 

二、社會反挫結構分析 

時序進入 1990 年代，性騷擾的概念已逐漸被社會接受，女人反

性騷擾主體也越來越清楚。但是父權社會並未就此罷手，反而以更直

接的手段反制起而抗爭的婦女，試圖阻止、打壓反性騷擾主體之出

現。各種父權社會反挫行動伴隨著女人反抗性騷擾於焉展開。以下依

時間先後順序列出個別性騷擾事件其遭受之社會反挫行動及事件最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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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社 會 反 挫 行 動 事 件 發 展 

羅玉娥案 公司不予受理 

司法判決：性騷擾案證

據不足 

徐某被判無罪 

華航空姐案 利益團體背後操控 

有心人蓄意報復 

以「雙方各說各話，缺

乏客觀證據」裁定性騷

擾案不成立 

女秘書案 女秘書應對自己工作範

圍有正確認知 

立委為婦女選票而介入 

方某被定以輕罪，其它

涉案人未被判刑 

師大案 發生多次性行為，不算

強暴 

女學生向老師勒索不成

的報復行為 

黎教授太太控告女學生

「妨害家庭」 

法院以「發生多次性行

為」為由，將女學生起

訴 

「妨害家庭」官司仍在

進行中 

中正大學案 對肢體語言的認知不

同，非性騷擾 

學校內部學術權利鬥爭 

行政當局指出「被申訴

教授在行為上有性騷擾

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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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社 會 反 挫 行 動 事 件 發 展 

胡瓜李璇案 李女藉此打知名度進入

演藝圈 

演藝圈內鬥，欲消滅胡

瓜勢力 

證據不足，胡瓜獲不起

訴處分 

文大梁教授案 西方文化肢體語言不同 

梁教授控告學校及指控

之學生和助教「誹謗」 

校方解雇梁教授 

「誹謗罪」獲不起訴 

台北電台案 政治陰謀 監察院通過對靳某之彈

劾案靳某被懲處休職二

年 

錢櫃 KTV案 此為顧客之間的事，應

由顧客自行處理 

店內為公共場所，無從

防範 

錢櫃致函消費者道歉，

並承諾改善 

七海旅運社案 公司不予受理 

陳姓主管控告鄒女士 

「誹謗」 

勞工局裁定「性騷擾申

訴案」成立 

「誹謗」官司仍在進行

中 

立法院女廁偷

窺案 

此為政治事件，有心人

惡意抹黑以影響國民黨

黨內初選 

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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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件 社 會 反 挫 行 動 事 件 發 展 

台大商研所案 呂女利用王某權勢、財

勢 

呂女利用媒體累積資源

進入王某家族 

學術圈內鬥爭 

台塑集團內部權利鬥爭 

台大調查委員會報告指

口試過程略有瑕疵，堪

稱公平，對性騷擾一事

指其飛委員會職責 

（資料來源：婦女新知基金會） 

 

在這些事件中，清楚可見的是父權反挫勢力的龐大以及其與日俱

增的對應技巧。其中除了台北電台案、七海旅運社案因公權力強力介

入，得以確立性騷擾屬實；錢櫃 KTV 案因消費者訴諸媒體，商家顧

及營業形象給予回應之外，其他各案都是不了了之。而社會反挫行動

中最具有殺傷力的就是反控被騷擾者「誹謗」。在這裡我們看到，美

國能夠談論性騷擾的基礎條件是勞動人權之成立，而在沒有勞動人權

的社會裡，性騷擾的議題很容易被汙名為誹謗。 

在 1995 年「誰在幫助性騷擾──檢視性騷擾事件的社會反撲」公

聽會上，邱晃泉律師由法律觀點就提出：「對於遭受性騷擾的一方，

當她提出控訴時所面對的層層阻礙包括：法律規範不夠周延，法院能

力不足、誠意不夠，因此現行法律制度已變成性騷擾的共犯。」（註

3）沒錯，父權正是以舊道德和現行法律為工具，一面懷疑被騷擾者

的動機，一面將被騷擾者控以「誹謗」之罪名，以擴大騷擾者的權力

面，進一步擴張父權。被騷擾者在被控「誹謗」的壓力下，被迫噤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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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語，無法為自己發言，恐怕誹謗會因而成立；騷擾者則理直氣壯的

大聲否認騷擾罪行，還要求法律「還他清白」。 

反挫之力使我們對反性騷擾運動的複雜權力抗衡更敏銳思考觀

察。當反性騷擾運動在個別的婦女及婦女團體發動之後，不只是已被

騷擾或潛在會被騷擾的主體召喚出來；清楚可見的是，在同時，騷擾

者及潛在騷擾者的主體也即時的被建構出來，形成了針對性騷擾議題

的各種「主體說法」。 

在師大案中可見清楚之例證：當婦運團體提出包括：支持女人、

調整師生兩性關係、要求成立防治性侵犯專責機構、專業輔導人員、

校園安全等訴求時，另一股更大的聲音則來自於維護教授利益的師大

校方及教育部，透過媒體炒作，形成了社會輿論。這些反挫說法包

括：師生戀非性騷擾、女學生挾怨報復、學術恩怨、性騷擾無法界

定、如果查證不實要寫海報女學生負法律責任、校園被性騷擾騷擾

了。換言之，父權社會運用其既有之強勢在搶奪詮釋權，進行對性騷

擾之定義；同時，對被騷擾主體作負面詮釋，以擴大騷擾主體的正當

性。在反性騷擾的議題上，婦運進行的正是一場和父權社會爭奪詮釋

性騷擾之角力戰。 

三、反性騷擾運動策略 

這種詮釋權之爭奪戰，促使我們對運動策略也必須有細緻的分

析。在不同時期，隨著政治環境、社會空間之改變，婦運面對性騷擾

議題所採行的運動策略、產生的論述以及對抗行動亦有不同，由歷史

來看可分──前期（定義性騷擾、個案揭露）、中期（要求制度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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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近期（婦運內部差異之呈現、運動之多元化）。 

 

前期：1980 年代初，婦運者開始為性騷擾命名，定義性騷擾（發

問卷、做調查報告、出小手冊），並鼓勵女人說出性騷擾經驗，勇於

揭發性騷擾。但是對於個案的想像則是一個純粹、絕對的受害者，她

在父權的壓迫下無能／力反抗。根據 1982 年至 1984 年出版的《婦女

新知》月刊上的記錄，當時所提出對於性騷擾的論點包括：要研究和

防範那些強凌弱的性問題；婦女有權要求社會建立一個法則，保障我

們的人身安全；我們要協助受害者面對自已內心所受的傷害；喚起民

眾加強性教育工作；鼓勵被害人面對事實提起告訴；倡導兩性互相尊

重，建立以平等為基礎的行為規範。此階段，對於性騷擾的定義並不

明確，只略提到如吃豆腐、毛手毛腳、性侵害等，基本上是以救援角

度出發的人道關懷。甚至對性騷擾本身觸及的較少，大多談到的是性

侵害或是強暴。 

這個時期，為了廣納社會資源，參與性騷擾議題討論的人士，除

了婦運界外，尚包括支持婦運的男性專家學者，如：晏涵文、詹益

宏、柴松林等人。他們帶有指導性的言論甚至出現與婦運者唱反調之

處，例如：要學會寫自己的性行為負責；走上美滿家庭，必能減少不

健全的、病態的人來危害社會；性騷擾與婦女衣著暴露是否相關；女

性要別人尊重，要從敬重自己作起；男女在生理上性荷爾蒙不同，性

衝動、慾望、行為模式也不同，使得男性具侵略性、衝動強，這種原

始的慾望有時克制不住。（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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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運動策略基本上是在擴大社會對性騷擾議題的認同，被性

騷擾婦女被塑造為「受害者」，以期社會重視其人權被剝奪之事實。

這些充滿人道關懷的說法，是在確立婦運的發言權，藉曲性騷擾議題

確立婦運本身的正當性。但是問題是，停留在人道關懷的運動策略

上，將無法改變、動搖父權的權力結構。 

中期：至 1990 年，由清大、台大校園內女研社所發起的「小紅

帽運動」，算是第一次女性集體反性騷擾行動的出現。1992 年，婦運

團體將工作場所、校園性騷擾個案集結起來，舉辦了第一次被騷擾者

現身的控訴公聽會，也是女人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交換性騷擾經驗。

1994 年 5 月 22 日女人連線反性騷擾大遊行是婦運第一次將性騷擾議

題帶上街頭，婦運在此階段的策略開始強調行動，挑戰權力，對於性

騷擾的定義明確化，確立性騷擾就是性別歧視的想法，同時反駁各式

性騷擾迷思，以具體行動爭取權益：包括工作權、受教權，檢討現行

體制並要求制定相關法令，記錄性騷擾大事紀以建立女人反抗歷史，

討論女人身體自主權。 

反性騷擾行動出現，對於性騷擾的各種反挫說法、行動也隨之而

生，婦運開始對抗性騷擾迷思，使得反性騷擾運動論述開始細緻化。

針對社會強大的反撲力量，婦運內部面對運動策略的挑戰。對於種種

父權的煙霧彈，婦運面臨到其介入的不只是性騷擾的詮釋權爭奪戰，

而是更根本的、對性的詮釋爭奪戰，以及權力的爭奪戰。性自主權、

身體自主權首次成為反性騷擾運動中的口號。但是此時，為了聚合更

多的潛在受害主體，以壯大婦運力量，女人仍是單一、同質的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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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並未討論女人的個別主體性與女人內部差異的關係。 

近期：在反性騷擾大遊行的激情之後，更多性騷擾事件爆發。在

這些事件當中，一些與婦運想像不同的性騷擾案，包括李璇控告胡瓜

案、呂安妮控告洪姓教授案，使得婦運不得不開始面對女人之間的差

異以及伴隨而來的內部壓迫。 

在運動上，婦運面臨的挑戰是：對於「道德不正確」的女人被騷

擾，婦運有沒有能力為其揭發性騷擾行動背書？換句話說，在社會反

挫力量的壯大下，面對被控以「誹謗」、「妨害家庭」罪名的壓力，為

了要獲得社會認同，女人就必須成為絕對的無辜受害者，不能有道德

上的污點。可是，如果婦運認為女人在性上只能是「單一、同質的受

害者」位置時，任何女人性主動的行為將被禁止，於是女人被分類，

女人的行為被定義，同時女人在性上的弱勢地位再度確立。在李璇控

告胡瓜案之中，女性主義陣營曾為了沒有具體聲援行動有過內部討論

（註 5），顯現婦運對於這個議題尚未長出還擊的力量。婦運沒有能力

介入、支持「這種不同於既有婦運」的女人抗爭策略，造成的結果是

確立了父權分化女人為好女人／壞女人的分類，使得父權得以繼續施

展兩面策略，一邊扮演好男人收攬好女人，一邊繼續進行對女人的各

種騷擾，而這也是父權社會從婦運前階段所學到的對抗策略：強化

（分化）女人的道德分類，以掩飾體制與騷擾歧視的共謀，並確保其

不被揭露。婦運必須看穿這一點，並將此伎倆揪指出來。否則，如果

不這樣做，婦運等於棄守了運動空間，自陷於父權分化女人的伎倆

中，在效果上，婦運不但沒幫到女人，反倒還幫了父權社會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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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運不可能只面對沒有爭議的運動，只選擇爭議性較少的「受害者」

聲援。每一件性騷擾事件都不僅是單純的是非問題，而是夾雜著性與

權力的糾葛運作。 

四、反性騷擾運動與父權結構的辯證關係 

運動是一個不斷轉進的過程，一個不斷激進化的過程。我們必須

看到隨著歷史的發展，當性騷擾為社會接受的程度提高，相對反挫力

量也更細緻化，反反性騷擾主體早已建立，婦運必須要有新的運動策

略，來面對更大的挑戰。在運動上，我們已面臨著種種的課題，需要

更進一步、更細緻的運動思考： 

 

1. 如何面對女人之間的差異（反映在性騷擾上，特別凸顯出女

人在性主體上的差異），以便不讓父權將女人分化。 

婦運必須面對女人在物質基礎上存在著差異，並且是極大的差

異。婦運的目的不是要權力、要資源，要到之後據為己用，而是要分

配到最基進、最邊緣的女人身上。沒有任何婦運是代表「女人全

體」。宣稱自己是「女人全體」，不過是以「女人全體」之名，進行統

治者之劃分，將奪取之權力只服務、回饋自己的階級利益。     

我們必須承認女人是歇斯底里的、是過度反應的、是性壓抑的，

因為我們都是父權文化下的產物。婦運必須認清自己的社會建構部

份，懷疑／不信任其他女人，可能反映出婦運的女性主義立場站的不

穩，也反映出作為女人，作為附屬之第二性的烙印。而這個烙印帶入

婦運，表現為懷疑女人，也正是恨女人、恨自己（身為女人）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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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若是偽裝在懷疑其他女人的面具下，成為唯一的、理性的、已然

解放的女人，這種單一標準、單一主體正是法西斯與獨裁的表現。 

 

2. 如何介入、改變權力結構，不讓道德規範搪塞女人的要求。 

現階段的運動策略之一是要求設立申訴管道，但是如果將運動目

的只停止於建立申訴管道，而不更進一步去改變申訴管道的權力結

構，其結果將是徒勞無功。 

 

（以下摘錄自 84年 10月 4日中國時報 16版) 

政大由學務處和輔導處合作，如果學生覺得遭受性騷擾，可以到學生輔導中心填

表格提起中訴，學校會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依結果提出報告及處理原則。學

務處並表示於性騷擾新聞出現期間，師生關係會變得敏感，學務處會與老師溝

通，建議學生與老師獨處時，研究室大門最好開著。 

師大訂定了一套學生申訴辦法，於辦法中列有「校園倫理相關問題特別辦法」，

學生可在保密情況下向學務處提出申訴。學務長另表示由於校園曾發生過性騷擾

案，大家都很有警惕心，到目前為止未再接獲性騷擾方面之申訴。 

清大學務長表示雖未對性騷擾問題訂定特別辦法，但校方有一套處理原則。校內

已設有諮商中心，處理學生生活上可能過到的情緒困擾，性騷擾問題也可能在其

中，諮商中心包括一位專業醫師、兩位專任輔導老師以及六至九位兼任老師。學

務長認為諮商中心可能發揮了預防功能，因此至今還沒有遇到學生提出性騷擾申

訴。 

 

我們從以上的報導摘錄可以得見，在原有權力結構下所設立的申

訴管道，只是複製了原有的權力結構，是無法發揮功能的。這些制定

出來的規範終將成為「道德良心要求」，只是父權社會搪塞女人要求

的手段。對反性騷擾運動而言，婦運必須介入制度的建立，改變制度

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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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不讓運動成為父權社會之共謀 

在運動主體之間存在之差異，透過運動之進行，將開始出現各種

不同之組合關係，當運動昇高至某些運動主體不能接受之程度時，將

會出現運動主體與運動的反對者，在某個程度上結成合盟（共謀）的

危險。 

我們必須面對像李璇、呂安妮這種舊道德定義下的壞女人、非道

德女人主體，否則就是跟舊道德、法律體制共謀。我們必須面對未成

年少女性主體，必須記得從來父權就在將女人「幼兒化」，如果婦運

突然站在「成人」位置，扮演起傳統父權定義下的媽媽角色，那就是

徹底的與父權共謀。我們必須面對並處理在真實面、在理想面上的

「豪爽女人」性主體，否則就是與父權性壓抑體制共謀。我們更必須

認識到女同性戀主體，承認女同性戀與女性主義的共生關係，否則就

是與異性戀體制共謀。 

五、結論 

在反性騷擾運動中，婦運應掌握女人身體與情慾再定義的權力，

不落入道德重整之陷阱，更避免以陽具為中心來定義女體慾望（註

6）。如果性騷擾是一個婦運議題，婦運就要介入定義性騷擾、定義

性、定義身體，認清女人之間的差異，認識到反性騷擾不是只有一種

主體。 

婦運是一個過程，婦運面對父權結構絕不能脫開反挫勢力去思

考。婦運的困境及其因應反挫行動是相連的，反挫從來都在進行，婦

運當然不能只停留在肯定策略上，必須看到策略問題之上，策略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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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反挫的。 

我們必須看到運動的停滯不前是運動的困境；運動的停滯正代表

運動的消失。當運動開始展開也略有成果時，對於守護運動成果的小

心是表現另一種的害怕不安，而這種害怕不安甚至可以強過害怕強

暴、性騷擾的恐懼。緊守成果將造成運動的退敗，將犧牲其他女人的

利益。 

反性騷擾運動是一種婦運立場的歷史轉進過程，在實際參與的歷

程裡，在認同婦運道路上，希望她能繼續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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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註 1）作為一個參與運動的人，我在這篇論文中試圖從運動的位置

上來思考運動，這個思考並不是對運動的指導或批判，而是

一個想法的呈現，一個對運動有強烈認同的自省。由於我討

論的對象不可避免的是我從事婦運工作的地點──婦女新知基

金會──而不是任何其他婦運團體，這並不表示我有意「詆

毀」或「誇耀」婦女新知的婦運歷史，或是有意「忽略」其

他婦運組織的運動成果以及內部矛盾。藉由婦女新知作為婦

運場域，並藉血性騷擾議題來討論一個婦運的可能思考，當

然是會有很多侷限性以及問題，例如：對「我」未曾參與婦

女新知歷史過程的「解釋」，因為資料的不足，將可能導致疏

漏以及錯誤；對於其他婦運團體從事運動的「忽略」也是可

能的事實。我只希望這樣一篇文章能足夠作為討論各式婦運

議題當中的一個運動性的想法。 

（註 2）《婦女新知》，第 25期，1984年 3月 10日 

（註 3）《婦女新知》，第 163期，1995年 12月 5日 

（註 4）《婦女新知》，第 11期，1982年 12月 10日；第 26期，1984

年 4月 10日；第 27期，1984年 5月 10日 

（註 5）《婦女新知》，第 148期，1994年 9月 1日；第 149期， 

         1994年 10月 5日 

（註 6）《婦女新知》，第 157期，1995年 6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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